
在嘉鱼县潘家湾镇，一套融合了党建根基、法治思维与自治力量的基层治理体

系正在运行，让这个拥有5.4万人口的乡镇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

出镇”的治理新图景。

去年以来，该镇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五有”“五规范”为目标，通过资源向基

层倾斜、机制向基层延伸、工作向基层贴近、责任向基层传导，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触角延伸至村湾，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复杂化、疑难化等
特点，潘家湾镇创新推出“四阶四调”工作
法，将矛盾纠纷分为“苗火、小火、中火、大
火”四个阶段。

“苗火”阶段，通过村级合作社、蔬菜
经纪人协会、老年团体等社会组织“掐
灭”火苗；“小火”阶段，由村综治主任或
组长牵头劝和；“中火”阶段，由村主职统
筹调动各方力量帮调；“大火”阶段，则由
联村党委或分管党政班子成员包案化
解。去年，潘家湾镇先后化解多起疑难矛
盾纠纷。

“我们就像党组织的‘神经末梢’，最能
感知基层的冷暖。”肖家洲村中心户长王家
英说。在她创建的“王嫂解忧小院”里，记
者看到了厚厚几本民情日记，密密麻麻记
录着半年内化解的20余起邻里纠纷。通过

“四事”工作法（上门说事、巡逻管事、认真
教事、齐心干事），昔日的“矛盾湾”已转变
为“示范湾”。

今年夏天，两户村民因一棵越界果树
的归属争执不休。王家英把调解桌搬到
树荫下，端出自酿的米酒，招呼双方“坐
下来慢慢说”。在蝉鸣声中，她巧妙地引
出“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最终让双方握
手言和。

潘家湾镇建立“村干包组、组长包片、
中心户长包户”的分级包保责任制，推行

“三在三到”（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
务，干部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到田间
地头）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村湾夜话”，实
施“群众提事—现场议决—干部领办—专
班督办—结果公示—满意度测评”六步议
事工作法。

在潘家湾镇综治中心，记者亲历了“中
心吹哨、部门报到”的高效运转。群众接
待大厅里，司法所所长王谆刚接待完一位
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来访，又匆匆赶往建筑
工地进行现场调解。实行非警务警情“派
出所—综治中心—承办主体—综治中心
—派出所和报警人”的闭环管理，半年来分
流非警务警情19件，有效处置率达99%，
群众满意率100%。

“过去群众办事要跑好几个部门，现
在只需进一扇门。”王谆擦了擦额头的汗
珠说，“虽然我们忙了点，但老百姓满意
了，值！”

数字见证实效：2024年以来，镇村两级
干部累计走访群众6812户，解决各类问题
508个。今年上半年，全镇信访总量37起，
较去年同期的136起大幅下降。

创新机制筑起矛盾调处“综合体”

10月17日，深秋时节，记者走进嘉鱼
县潘家湾镇四邑村，正赶上“元生说事室”
的一场调解。村民李大爷和张大哥因宅基
地界线问题争执不下，四邑村综治主任周
元生不慌不忙，拿出一卷皮尺：“走，去现场
量量！”

在长满青苔的旧墙根前，周元生一边
测量一边用自编的顺口溜调解：“邻里一家
亲，拆墙不拆心；各让一寸土，共建和美
村。”短短20分钟，这场持续数月的纠纷就
在笑声中化解。

这样的场景在潘家湾镇已成常态。面
对5.4万人口、169平方公里的治理范围，潘

家湾镇针对合并村、分散组、老龄化等治理
难点，构建起“镇党委—村党组织—湾组党
支部—中心户长”四级组织体系。该镇将
11个村、3个生产队、3个社区科学划分为
98个湾组党支部，成立111个村湾理事会，
推选630名有威望、有热情、有能力的党员
群众担任中心户长。

在潘家湾镇综治中心，“一厅五室”功
能齐全，这里整合了派出所、司法、法庭、交
警、社会事务办等资源，完善“中心吹哨、部
门报到”模式。

周元生道出调解心得：“农村是熟人社
会，重感情。有时一句暖心话、一个微笑，

就能融化坚冰。”正是这份“耐心、细心、恒
心”，让他创下矛盾纠纷化解率98.7%、信访
量骤降65%的纪录。他凭借“五心法宝”
（悉心接访、初心先行、匠心制宜、公心导
航、同心共情）成功化解赡养纠纷、宅基地
纠纷等237件。

在潘家湾镇，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全体
镇村干部一律下沉一线，“焊”在群众身边。
2024年以来，镇村两级干部累计走访群众
6812户23136人，解决各类问题508个。

潘家湾派出所所长张建军感慨：“基层
基础工作没有捷径，就是多走走、多问问、多
记记，用脚步丈量责任，用行动联系群众。”

党建扎根织密基层治理“一张网”

潘家湾镇不仅关注矛盾调处，更注重
源头治理。

在四邑村蔬菜基地，记者遇到了正在
大棚里忙碌的菜农。提起去年的“种子风
波”，他依然感慨万千：“多亏了镇里帮忙，
不然我们这些菜农的损失可就大了。”

当时，两百多户菜农因购买到问题种
子面临绝收，涉及金额80余万元。镇综治
中心接到反映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联合
市场监管、农业等部门介入处理。一周内，
补偿款全部发放到位。

潘家湾镇党委书记周湘波向记者介绍
道：“我们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实现从‘等
上门’到‘找上门’的转变，真正做到服务零
距离。”

在潘家湾派出所，记者看到了一份特
殊的“警情地图”。该所所长张建军介绍，他
们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预判蔬菜交易旺季可
能出现的纠纷，提前介入防范。“今年来，蔬
菜交易类警情从往年约30起下降到2起。”

潘家湾镇运用“湖北省综治网格化平
台”建立“人房楼”数字模型，接入“雪亮工
程”摄像头实现全域监控。同时，通过“平
安嘉鱼”终端动态采集网格信息，居民“点
单”、网格员“接单”成为常态。

该镇还整合选聘的驻村辅警、志愿者、
热心群众等力量组建5人的村湾巡防队，配
合派出所的“夜鹰巡逻队”，开展全域巡查，
加大背街小巷、村湾路口、学校、加油站等
重点部位巡查密度，形成“定点值守+流动

巡查”“车巡+步巡”相结合的巡防格局。
在潘家湾镇，派出所民警还以入户走

访、开展村湾夜话等形式，推出“微信+社区
警务”机制，民警主动加入社区、蔬菜协会
等工作群，积极开展线上反诈宣传，守护好
群众的“钱袋子”。

傍晚时分，潘家湾镇的文化广场上，
孩子们在“四点半课堂”诵读，老人们在幸
福食堂用餐，蔬菜运输车在硬化路上往来
穿梭。

嘉鱼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方永红表
示，综治中心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
践平台，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
桥”，真正实现了群众解决矛盾纠纷“进一
扇门，消所有气，带笑脸归”的目标。

源头治理打造平安建设“新格局”

嘉鱼潘家湾镇

“小中心”撬动基层治理“大格局”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明 王颖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明报道：近日，
嘉鱼县婚姻家庭调解委员会通过“线
上+线下”多元调解模式，成功化解一
起因婚内出轨引发的跨省离婚纠纷，促
成双方就子女抚养、债务分担等关键问
题达成协议，实现案结事了。

据了解，周某（女）与陈某（男）均为
再婚，2014年7月在嘉鱼县登记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近年来，因陈某存在违
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周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孩子由
男方抚养并支付抚养费，同时主张56
万元共同债务由陈某承担，并支付经济
补偿金20万元。

案件受理后，嘉鱼县婚姻家庭调解
委员会迅速启动调解程序。调解员首先
通过电话与身处异地的陈某沟通，初期
陈某坚决不同意离婚，希望挽回婚姻。
经多次释法明理，陈某态度逐渐转变。

为推进调解，调解委员会联合法官
工作室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沟通。调

解现场，周某情绪激动，表示已多次给
予机会，但男方仍未改正，坚持要求离
婚。考虑到当事人分居两地的实际情
况，调解委员会随即启动视频调解模
式，围绕子女抚养、债务清偿等焦点问
题展开协商。

视频调解中，调解员结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阐明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原则、子女抚养权归属考
量因素及经济补偿的法律依据，引导双
方理性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同
意离婚，孩子由陈某抚养，56万元共同
债务由陈某负责偿还，周某获得20万元
经济补偿金，分四年支付。双方还就探
视权、教育费用等细节作出明确约定。

本案通过“电话初调+面对面沟
通+视频开庭”三步调解法，有效整合
司法与调解资源，在依法保障当事人权
益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对未成年子
女的影响，为处理涉跨省、涉隐私的婚
姻家庭矛盾提供了可复制的调解路径。

嘉鱼跨省调解离婚纠纷

情理法结合化解二婚家庭矛盾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明报道：近日，
嘉鱼县房地产领域纠纷调解委员会成
功调解一起因口头约定引发的商铺租
金纠纷，当事人邓小朋与江燕达成和
解，持续近两年的争执终解决。

纠纷源于嘉鱼县亿中红星商贸城
的一处商铺。2018年，邓小朋与嘉鱼
汇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三年
期《商铺管理服务合同》，承包经营16
间商铺。2020年12月，江燕购得该批
商铺。原合同到期后，邓小朋与江燕未
重新签订书面合同，仅作口头约定继续
承租，为日后矛盾埋下隐患。

2024 年 9 月，双方共同申请调
解。邓小朋称租期已于2022年2月到
期，并已于当年1月底告知退租，认为
江燕多计两个月租金。江燕则要求邓
小朋支付截至2022年4月商铺清退时
欠付的承包使用费147500元。

调解员经调查发现，争议核心在于
原合同到期后的租金计算期限，因无书
面协议，双方均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调
解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

百零七条，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未采用
书面形式导致无法确定期限的，视为不
定期租赁。同时，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三条，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但应在合理期限前通知对方。

本案中，双方口头约定构成不定期
租赁关系。邓小朋虽电话告知退租，但
江燕因其商品仍在铺内而认为续租，双
方对“合理期限”存在认知偏差。此外，
根据交易习惯，邓小朋原合同期内连续
三年按约支付租金且未提异议，可推定
为对租金标准的默认。

调解员采取“背靠背”沟通方式，深
入释法明理，引导双方认识自身在未签
合同、沟通不明等方面的责任。最终，双
方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协议：江燕减免部
分租金17500元，邓小朋一次性支付剩
余租金110000元。双方承诺不再就此
事件向对方主张任何其他权利。

本案的成功化解，展现了基层调解
在化解商事纠纷中的关键作用，为规范
租赁市场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生
动的法治样本。

口头约定引租金纠纷

嘉鱼依法调解促双方言和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明报道：近日，
嘉鱼县鱼岳镇通过多方联动、柔性调
解，成功化解一起因老旧小区改造拆除
无产权车库引发的纠纷，在坚持法治原
则的同时彰显治理温度，保障了民生工
程的顺利推进。

今年，鱼岳镇北街社区启动北门湖
老黄金公司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在居
民会议一致要求下，社区对小区内多处
占用公共面积的建筑物进行了拆除。
此后，居民顾某和曾某提出，被拆除的
两间车库系其早年购买，主张所有权并
要求补偿。

接到信访反映后，鱼岳镇迅速组建
工作专班展开调查。经调阅老旧改规划
文件并实地勘查，确认涉案车库属居民
自建且无合法产权手续。司法所与法律
顾问联合研判指出，依据法律规定，无产
权建筑原则上不纳入征收补偿范围，但

需综合考虑居民实际损失与历史成因。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随即组织社区、

施工方与当事人召开协调会，提出“法
理结合情理”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明确
无产权建筑无赔偿法律依据，另一方面
从民生关怀角度对车库装修损失给予适
当补助。调解员采取“背靠背”沟通方
式，引导居民合理预期，建议社区从维稳
经费中列支部分资金，推动矛盾化解。

经反复协商，双方于今年1月21
日签订调解协议，由北街社区对顾某和
曾某进行经济补偿，二人承诺不再就此
上访。

本案中，鱼岳镇通过多部门协同，
构建了政策解释、损失评估与资金筹措
的闭环处理机制，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
时，以“情理补偿”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为类似城镇更新中的矛盾化解提供了
有益经验。

嘉鱼鱼岳镇

法理情融合化解老旧小区改造车库拆除纠纷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王恬

电话：0715—81287714版
2025年10月31日 星期五

E-mail:18505449@qq.com 特别报道


